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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感謝各位委員對本院各項業務的協助與指教， 承蒙貴委

員會邀請列席制定，「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」聯席公聽會， 謹

就生成式人工智慧風險研究 提出簡要報告： 

 

因應全球席捲而來之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及生成式人工

智慧可能帶來之風險問題， 本院於 112 年 11 月 1日成立，「生

成式 AI 風險研究小組」， 邀集院內外跨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

組成， 主要針對，「生成式 AI 風險及其管理機制」、「研究開發

大型語言模型之著作權保護機制」 以及，「本院研究人員以中

研院名義從事相關學術活動之規範」等問題， 進行跨領域研

究， 並提出相關建言， 透過小組成員的共同努力， 本院於 113

年 7 月 8 日將初步研究報告函送大院， 小組目前持續針對特

定的 AI 風險主題進行深入研究 並適時對外公布研究成果

與政策建言  

其中就生成式人工智慧在以下 5個層面可能產生的風險

加以分析 並提出相應之對策 分述如下： 

(一) 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，：強調訓練資料和產出內

容可能涉及的著作權，、商標及營業秘密侵害風險， 並建

議透過立法或主管機關指引，、契約條款授權機制等方式

加以規範  

(二) 個人資料保護與資料治理問題，：關注生成式人工智慧可

能導致的個人敏感資料洩漏，、生成或推斷風險， 以及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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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資料來源透明度的問題 並提出建立防護監管機制、

確保資料合法性與透明度、強化去識別化技術等對策  

(三) 技術風險治理與使用者保護課題，：探討幻覺，、危險或暴

力建議，、人機互動及系統性風險， 以及對未成年或易受

傷害族群使用者的保護， 並提出測量系統可靠性，、進行

攻擊演練、建立申訴機制、確保訓練資料安全等對策  

(四) 民主影響評估與公共領域風險治理，：警惕生成式人工智

慧能對資料整全性和多元公共意見形成造成的威脅， 並

建議建立內容出處驗證機制，、加強資訊共享與安全合作

等  

(五) 社會衝擊與環境影響的風險治理，：分析資安攻擊，、不當

社會倫理觀念及高耗能對環境的潛在風險， 並提出建立

使用者回饋流程，、進行影響評估，、確保訓練資料安全及

記錄能源消耗等對策  

總體而言， 除分析生成式人工智慧在學術應用及社會各

層面可能帶來的風險外， 並從法律，、技術，、倫理等多重角度

提供具體的應對策略與治理方向  

有關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 尊重主責機關及各界意見 

其中如有涉及法律或資訊等專業疑義， 本院樂於協助提供意

見  

以上報告 敬請 

主席及各位委員、女士、先生指教 謝謝！ 


